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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
 

（2024）粤 1971 破申 88 号     

申请人：肖化斌，男，1964 年 10 月 2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湖南省祁东县步云桥镇大禾村 4 组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
430426196410027218。 

被申请人：东莞市宝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广

东省东莞市企石镇霞朗村向丁工业区前桥路 17 号 A 栋 iB2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MA4X6QLB1C。 

法定代表人：罗凤清。 

申请人肖化斌以被申请人东莞市宝晨家具实业有限公

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，于

2024年 7月 23日向本院执行部门提交了债权人破产申请书，

请求将东莞市宝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移送破产清算审查。本

院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作出（2023）粤 1971 执 25976 号决

定书，决定将东莞市宝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 

本院查明：被申请人东莞市宝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成立

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，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，该公

司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股东为何凤伟、

罗凤清，经营范围为产销：家具，木制品。 

本院执行部门在执行过程中，经查发现被执行人东莞市



 

 
第 2 页 共 3 页 

宝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已倒闭，且本案财产保全的机器设备

已丢失，被执行人已报案，公安机关调查处理中。通过网络

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、土地、房产、车辆、有

价证券等财产情况，未查询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。

本院依法向被执行人东莞市宝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登记住

所地村、居委会调查财产情况，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的财

产可供执行。本院于 2024 年 3月 18 日作出（2023）粤 1971

执 25976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截至

2024 年 8 月 16 日，我院受理的以被执行人东莞市宝晨家具

实业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共计 3宗，申请执行标

的总额约为 690741 元。本院执行部门认为被执行人东莞市

宝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其现有财产明显

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。 

  申请人于 2024 年 9 月 13 日向本院提交《中止破产清算

申请书》，称被申请人为逃避债务将一人有限公司变更为有

限责任公司，其申请追加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减资、转让股

权应当在未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，案号（2024）

粤 1971 民诉前调 66347 号。 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东莞市宝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的住

所地位于东莞市企石镇，位于本院管辖范围之内，且本案为

“执转破”案件，故本院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：“债务人不能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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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

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”之规定，申请人肖化斌向本院申请破

产审查符合法律规定。同时根据本院相关执行部门的移送破

产审查报告反映之情况，本院认为被申请人已经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企业法人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的……”的条件,本院依法应受理对被申请人东

莞市宝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申请人向本院

申请中止破产清算于法无据，本院不予准许。关于申请人提

及的追究股东出资义务、减资和转让股权等问题，可在破产

程序中解决，体现破产程序清理债务、公平清偿的制度功能。 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受理申请人肖化斌对被申请人东莞市宝晨家具实业有

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审  判  员    刘秋霞 

               

二○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书  记  员    王熙谋 
 


		2024-10-16T10:56:22+0800




